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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更改任教科別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於修習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前提出申請 

姓名  學號  

系所  年級  

E-mail  

原 

報考科別 
 

擬 

更改科別 
 

申請 

更改 

科別 

理由 

 

繳 

附 

相 

關 

資 

料 

□ 學生成績單正本。 

□ 轉系資格證明。 

□ 輔系資格證明。 

□ 雙主修資格證明。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申請人 

簽章 
 電話  

審 

查 

結 

果 

□ 符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實施 

要點」之規定，同意更改科別。 

□ 不符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

覽表實施 

要點」之規定，不同意更改科別。 

承辦人  

1. 本案業經    年    月   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審議。 

2. 檢附會議記錄一份。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簽章： 

備   註 

1. 申辦期間：當學期註冊日截止日起一週內。 

2. 經中心會議審議通過核准更改科別者，其修習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分科/分領

域教學實習課程及專門課程之認定應與更改之科別相符，且為本校有經教育部核

定培育之學科。 

 


